
 

 

 

 

 

 苏财金函〔2021〕28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强化财政直达资金管理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： 

    根据《关于提前部署做好2021年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预便〔2020〕276号），今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

金列为中央直达资金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（小微企业融资担

保降费奖补资金）列为中央参照直达资金。为尽快发挥直达资金

效益，现就强化财政直达资金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快资金支出进度。各地要对照资金使用管理具体规定，

超前研究、提前谋划，科学制定资金分配方案，做好资金拨付各

项准备工作，确保直达资金下达后尽快安排使用，切实加快资金

支出进度。 

二、落实资金监控规定。各地要在预算文件下达、资金支出

后3个工作日内，分别将指标信息、支付信息导入直达资金监控

系统，并确保相关数据同步一致、准确完整。对监控系统中的各

类预警信息，要认真核实处理，需整改的要及时整改到位。 

三、加强部门协调配合。各地财政部门要加强与业务主管部

门之间的沟通协调，在明确部门分工的基础上，注重形成工作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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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共同做好财政直达资金管理工作，促进资金规范安全使用。 

四、建立跟踪通报机制。金融处将结合厅内工作部署，密切

跟踪各地直达资金执行进度，并对市县直达资金支出进度、预警

信息处理等情况，适时进行通报。 

各地要高度重视财政直达资金管理工作，采取针对性措施，

推动财政直达资金尽快发挥“惠企利民”作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金融处 

2021年5月10日 

 

 




